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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关于 

调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发恒业”）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且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批准后方可生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订情况 

2021年公司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号召，进一步清晰清洁能源

运行的战略定位，注重研究清洁能源行业与能源科技发展，拓展清洁能源业务，

致力于发展成为数字科技和能源科技赋能的综合智慧能源服务商。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公司基本达成“去房产化”，顺发恒业本级目前确定

重点向清洁能源方向发展，实践以能源科技为主体，以各类清洁能源发电、清洁

能源零碳资产和技术的投资业务拓展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格局，现根据业务

发展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本级经营范围进行调整，并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公司章程》修订前 《公司章程》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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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水力发电；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机动车充电销售；储能技术服务；热力

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力

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合同能源管理；品牌

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水力发电；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发电技术服

务；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水资源管理；合同能源管理；余热

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动

车充电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品牌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除上述修改的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调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且作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后方可生效。 

2、本次调整的经营范围及修订的《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内容，以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结果为准。 

3、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调整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等登记及备案事宜。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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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

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五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 

公司设副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